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尽职意见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0年 4月 28日以现场会议与视频会议结合的方

式召开。以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为基本原则，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

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尽职审议。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高管 2019年绩效奖

金发放方案，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关于公司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等提案，相关提案均事先经过独立董事

预核准，表决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

立董事表示同意。 

其中,对于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以及关联交易事项，特别发表意见

如下： 

一、关于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致力于保持利润

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认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

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制

定的《2019 年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资金

需求及未来发展等各种因素，决策程序合规、分红方案合理，能满足

公司章程及相关政策所规定的条件和比例，兼顾了公司的长远利益、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独立董事同意该利润分配

预案，并同意将此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关联交易事项 

对于本次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公司与中化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这两项议案：我们认为

遵循了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利益

输送，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关联交易事项时，所有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表示同意，并同意将

上述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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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8日 


